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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/2021_2022__E7_BE_8E_E

5_9B_BD_E5_AF_B9_E5_c36_53658.htm 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

委员会（CITA）于2003年11月17日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

布（第222类）、胸罩（第349、649类）及袍服（第350、650

类）实施保障措施。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实施纺织品

保障措施的法律依据是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

》第242段（以下称“第242段”）以及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

委员会根据“242段”制订的《关于受理公众对中国进口采取

纺织品和服装保障措施申请的程序》（以下简称《保障措施

程序》）。 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》与乌拉圭

回合达成的WTO一揽子协议及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

书》共同构成了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权利及义务，

因此中国有义务遵守“第242段”。但这一系列协议只是国际

法，世贸组织成员要履行权利、义务必须将其转化为国内法

。因此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根据“第242段”制定了国

内法《保障措施程序》。 “第242段”规定：对中国纺织品实

施保障措施的前提条件是“由于市场扰乱，威胁阻碍这些产

品（指《纺织品与服装协定》所涵盖的产品）贸易的有序发

展”，实施纺织品保障措施成员应提交证据证明的事实包括

“市场扰乱的存在或威胁”及“在该市场扰乱中原产于中国

产品的作用”。世贸组织某一成员决定对中国实施纺织品保

障措施后应与中国就此进行磋商。磋商将在收到磋商请求

后30天内进行。双方将在收到此种请求后90天内，尽一切努

力就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，除非双方同意延长该期



限。在收到磋商请求后，中国同意将对这些磋商所涉及的提

出磋商请求成员的一个或多个类别的纺织品或纺织制成品的

装运货物，控制在不超过提出磋商请求的当月前的最近14个

月中前12个月进入该成员数量的7.5%（羊毛产品类别为6%）

的水平。 《保障措施程序》规定：申请纺织品保障措施可以

由以下两类之一的代表性实体提出（这些实体可以是行业协

会，公司，注册或公认的工会或工人人团体）：与涉及的中

国纺织或服装产品同类或直接竞争的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或者

生产与涉及的中国纺织品服装产品同类或直接竞争的产品所

用部件的国内生产者。申请者应提供的信息包括：产品描述

、进口数据、生产数据、市场份额数据及额外信息。美国纺

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受理此类申请后，会有30天的公众评论

期。该委员会将在公众评论期结束后的60天内就是否请求有

中国磋商做出决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